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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情况 2020 年租金 2019 年租金 

旭合盛 重庆典盈 设备 2.39 0.96 

自 2021年开始，重庆典盈已不再向旭合盛租赁浆料搅拌机，上述设备自旭合盛注销后已分配

给旭合盛股东，目前为闲置状态。 

综上所述，旭合盛与发行人分别拥有独立的生产设备、运输设备，不存在共用设备的情形。 

2）厂房独立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子公司安徽曼恩斯特存在厂房建设项目，目前尚处于建设期，未投入使用。

除此之外，报告期内，发行人及旭合盛生产经营场地均为租赁取得。 

报告期内，旭合盛厂房租赁情况如下： 

出租方 租赁地点 租赁面积 租赁期 月租金 

发行人 

深圳市坪山区田心社区同富裕工业

区 26 栋 2 楼西侧 
300.00 ㎡ 

2018年 3月至 2019

年 4 月 
7,500.00 元 

深圳爱国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深圳市坪山区田头社区金田路 294

号 
750.00 ㎡ 

2018 年 2 至 2020

年 1 月 
12,000.00 元 

深圳唯实空间科技有

限公司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创新广场 B

栋 11 楼 
15.00 ㎡ 

2020年 1月至 2021

年 6 月 
350.00 元 

深圳市多美达实业有

限公司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沙田社区盈

丰二路 
600.00 ㎡ 

2021年 4月25日至

2022 年 4 月 24 日 
15,696.00 元 

其中，旭合盛于 2018年 3月至 2019年 4月在坪山区田心社区同富裕工业区的租赁场地为由

发行人转租，双方按照公允价格结算租金，报告期具体租金支付情况如下（2021 年无关联租赁事

项）： 

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2020 年 2019 年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例 

发行人 旭合盛 - - 2.25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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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深圳前海核图科技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曼希尔的少数股东，

持股 30%。且为公司员工

龙兵、付帮勇控制的公司 

除投资深圳曼希尔外，不存在其他

实质性业务 

否 

21 

深圳市宝华琳科技有

限公司 

发行人董事、副总经理刘

宗辉配偶 刘杰持有 

100%股权且担任执行董 

事、总经理的公司 

一般经营项目：电子产品、手机配

件、玩具、电子元器件的技术开发

与销售等 

否 

22 

深圳巴特力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发行人监事刘铮担任执

行事务合伙 

人的企业 

信息咨询服务等 否 

上述关联企业中： 

（1）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经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企业：旭合盛曾在报告期内存在部分业务与发

行人业务相同的情形。 

（2）发行人上游企业：

报告期内，精之本和众汇智能主营业务为机械加工，曾为发行人提供委托加工业务，为发行

人的上游企业；发行人曾向邦普德能源采购铁电池组和石墨粉，属于零星采购，因此邦普德能源

为发行人的上游企业，但交易金额均很小。 

（3）发行人下游企业：

发行人子公司重庆典盈曾向松铭电气销售陶瓷浆料、向创景新能源销售导电炭黑，发行人子

公司深圳莫提尔曾向松铭电气销售继电器。因此松铭电气、创景新能源属于发行人下游企业，但

交易金额均很小。 

（4）与发行人客户及供应商重叠的企业：

旭合盛因曾存在部分业务与发行人业务相同的情形，因此在报告期内存在与发行人部分客户

及供应商重叠的情况；众汇智能存在与发行人部分供应商重叠的情况；浙江薄睿存在与发行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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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客户重叠的情况；松铭电气的供应商存在与发行人客户重叠的情况；邦普德与发行人存在客户

重叠的情况。 

（5）与发行人客户及供应商资金往来：关联方除日常向上述重叠客户或供应商进行销售或采

购的资金往来外，邦普德能源曾与发行人的客户旭合盛之间发生资金拆借的情形。 

2、如是，请结合交易规模、交易价格等说明发行人与相关客户、供应商交易的公允性 

报告期内，旭合盛、精之本、众汇智能、浙江薄睿、松铭电气存在与发行人客户及供应商重

叠的情形。 

（1）旭合盛

1）旭合盛与发行人客户的重合情况

报告期内，旭合盛与发行人客户存在重合的情形，详见本回复之“问题 1 关于旭合盛”之

“五、按照本所《创业板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题 5的要求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与

旭合盛的同业竞争是否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核查情况、核查依据及核查结论”之“（一）旭合盛

与发行人历史上存在的同业竞争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之“1、旭合盛与发行人历史上存在的同业

竞争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之“（3）同业竞争是否会导致发行人与竞争方之间存在利益输送”之

“①报告期内旭合盛与发行人双方客户的重合情况”。 

2）旭合盛与发行人供应商的重合情况

报告期内，旭合盛与发行人客户存在重合的情形，详见本回复之“问题 1 关于旭合盛”之

“五、按照本所《创业板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题 5的要求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与

旭合盛的同业竞争是否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核查情况、核查依据及核查结论”之“（一）旭合盛

与发行人历史上存在的同业竞争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之“1、旭合盛与发行人历史上存在的同业

竞争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之“（3）同业竞争是否会导致发行人与竞争方之间存在利益输送”之

“②报告期内旭合盛与发行人双方供应商的重合情况”。 

（2）众汇智能

2019 年及 2020 年，众汇智能与发行人存在供应商重叠的情况，重叠的供应商分别为东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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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浙江薄睿与发行人存在客户重叠的情况，重叠的客户为旭合盛和湖州天丰电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丰电源”），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重合客户 

浙江薄睿 发行人 

销售内容 销售额 销售内容 销售额 

2021 年 天丰电源 

超声波上声极及维

修、焊头底座 

6.21 垫片 1.66 

2020 年 

旭合盛 - - 委托加工涂布模头、涂布设备 205.72 

天丰电源 超声波上声极及维修 6.86 垫片、配件 7.96 

2019 年 

旭合盛 技术服务 83.50 

委托加工涂布模头、涂布模头增值与

改造 

369.89 

天丰电源 - - 涂布模头增值与改造、垫片 7.52 

如上表所示，浙江薄睿与旭合盛产生交易，系浙江薄睿 2019年，受旭合盛委托分别进行“铝

箔导电涂层技术”开发和“硅碳负极黏合剂”开发项目。而发行人与旭合盛的交易为受托加工涂

布模头、涂布模头增值与改造及销售涂布设备，二者销售的产品完全不同，价格不具有可比性。 

由于浙江薄睿从事超声波焊业务，2020 年及 2021 年浙江薄睿向天丰电源销售超声波上声极

及该产品的维修、焊头底座等业务。而发行人近三年向天丰电源销售的产品为涂布模头、涂布模

头增值与改造、垫片及配件等，二者销售的产品完全不同，价格不具有可比性。 

（4）深圳市松铭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铭电气”）

松铭电气的供应商惠州比亚迪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比亚迪”）与发行人的客户存

在重叠，即惠州比亚迪同时为发行人的客户。 

松铭电气是惠州比亚迪的代理商，代理销售继电器、电容器、保险丝等产品在大陆及港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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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销售，并提供相应技术支持服务。2019年、2020 年和 2021年，松铭电气自惠州比亚迪采

购上述产品的采购额（含税）分别为 47.05万元、63.92 万元和 118.33万元。松铭电气作为惠州

比亚迪的代理商，其向惠州比亚迪的采购价格以惠州比亚迪提供的报价单为准。 

而发行人向惠州比亚迪销售涂布模头及相关产品，近三年实现收入合计 496.15 万元。 

综上，松铭电气自惠州比亚迪采购的产品与发行人向惠州比亚迪销售的产品完全不同。 

除以上情形外，松铭电气不存在与发行人供应商及客户重叠或其他资金往来的情形。 

（5）深圳市邦普德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普德”）

1）邦普德与发行人客户重叠

邦普德与发行人存在客户重叠的情况，重叠的客户为新嘉拓。 

2020 年 12月 15日，邦普德与新嘉拓签订销售合同，向新嘉拓销售石墨等材料，金额（含税）

合计 5.82 万元；而发行人向新嘉拓销售涂布模头及相关产品，近三年实现收入合计 2,044.43万

元。二者销售的产品种类完全不同，价格不具有可比性。 

2）资金拆借

报告期内，邦普德存在向发行人客户旭合盛进行资金拆借的情形。邦普德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6月 4日和 6月 17日分别向旭合盛借款 80.00万元、80.00万元和 40.00万元，合计 200.00

万元。2021年 6月 5日，上述借款已归还完毕。 

除以上情形外，邦普德不存在与发行人供应商及客户重叠或其他资金往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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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租赁期限为十年，该等房屋未取得权属证书，存在可能影响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继续承租

使用的风险。发行人还存在其他租赁房产未取得权属证明或未办理房屋租赁备案的情形。 

（2）发行人控股股东承诺，发行人上市三年内如承租房屋存在产权纠纷等导致遭受损失的，

控股股东将进行补偿，但发行人应当首先以其资金进行损失或费用承担。 

请发行人： 

（1）列表说明发行人自有及租赁房产情况，包括面积、用途、相关房产建筑面积占比、实

现收入或利润占比；结合市场价格等说明前述租赁房产价格公允性。 

（2）结合前述租赁瑕疵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面积、如需搬迁可能产生的费用支出情况、搬迁

难度及时间等说明发行人主要生产经营场所通过租赁取得对未来持续经营是否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承诺是否足以保障发行人、中小股东利益。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对问题（1）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一）列表说明发行人自有及租赁房产情况，包括面积、用途、相关房产建筑面积占比、实

现收入或利润占比；结合市场价格等说明前述租赁房产价格公允性。 

1、列表说明发行人自有及租赁房产情况，包括面积、用途、相关房产建筑面积占比、实现

收入或利润占比 

报告期发行人所有承担生产经营任务所需房产均为租赁取得。截至目前，发行人自有房产为

于 2021年 3月转为固定资产的为安徽曼恩斯特的其中一幢厂房，目前尚未投入生产经营，该幢厂

房面积为 3,712平方米，截至目前，发行人租赁厂房面积为 16,056.66平方米，因此发行人自有

房产建筑面积占比为 18.78%，租赁房产建筑面积占比为 81.22%。租赁房产实现的收入或利润占比

为 100%。截至目前，发行人租赁房产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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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房屋承租方 房屋出租方 租赁期限 房屋产权人 

房屋坐落及 

租赁面积 

租金（万元） 

租赁面积

（平方米） 

租赁用

途 

瑕疵情况 

1 曼恩斯特 

深圳市坪山区产业

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实际交付日至

2028.02.29 

深圳市坪山竹

坑股份合作公

司沙梨元分公

司 

深圳市坪山区竹坑第三工业

区 C 区 3 号厂房 

2019.09-2021.0

2：15.568 万元/

月；以后每三年

递增 10% 

5,560 工业 

未取得土地及房

屋产权证书，未

办理租赁备案 

2 曼恩斯特 

深圳市坪山区产业

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2020.12.16-2028.

02.29 

深圳市坪山竹

坑股份合作公

司石湖分公司 

竹坑第三工业区 C 区 9 号厂

房 1-2 层 

2021.03-2022.1

2：7.215 万元/

月；以后每三年

递增 10% 

2,775 工业 

未取得土地及房

屋产权证书，未

办理租赁备案 

3 曼恩斯特 

深圳市广为智联产

业园运营有限公司 

2021.07.21-2024.

05.30 

深圳阿尔法特

机电工业有限

公司 

深圳市坪山区金牛西路兰金

15 路 2 号阿尔法特厂房 101 

100,000 元/月 3,025
注 1

生产、员

工宿舍 

证载面积以外的

500 ㎡为临时建

筑 

4 深圳博能 

深圳市阿尔法特网

络环境有限公司 

2022.03.01-2027.

02.28 

深圳市云开高

压电器有限公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南布

社区启桂路 1 号（原深圳市

81,800 元/月 2,500
注 2

生产经

营 

无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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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租赁房屋建筑面积为 3,025 ㎡，其中厂房合计 2,725 ㎡，宿舍合计 300 ㎡； 

注 2：租赁双方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房屋建筑面积为 4,832.76 ㎡，出租方出具《房屋租赁确认

函》，确认经双方协商一致，出租方向博能自动化出租的面积为其中 2,500 ㎡。 

注 3：该等房屋系深圳市坪山区作为公共住房出租给发行人作住宅使用的公租房，发行人未取得房屋所有权

人提供的房屋产权证书。 

2、结合市场价格等说明前述租赁房产价格公允性 

发行人租赁房产与与市场价格对比 

承租方 房产地址 用途 
面积

（㎡） 

周边地区房产

租赁信息（元/

月/平米） 

租金单价

（元/月/

平米） 

深圳市曼恩斯特科

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竹坑

第三工业区 C 区 3 号厂房 
办公与生产 5,560 

21-28

29.97 

深圳市曼恩斯特科

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竹坑

第三工业区 C 区 9 号厂房 1-2

层 

研发 2,775 27.5 

深圳市曼恩斯特科

技有限公司杭州分

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

道龙潭路 2号世导科技园 3幢

102 室 

销售办公 40 45-84 45 

深圳市天旭机械科

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秀新

社区新乔围138工业区牌坊路

18 号 1 栋 B 区 1-2 楼 

办公与生产 1,875 25-30 29.07 

深圳市曼恩斯特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坪山区金牛西路兰金

15 路 2 号阿尔法特厂房 101 

生产与员工

宿舍 
3,025 21-28 约 33 

深圳市博能自动化

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南布

社区启桂路 1 号 
生产 2,500 21-28 32.72 

深圳市曼恩斯特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高新区合作路 89 号 17

幢 1 单元 1012、1013 
办公 156.66 30-60 28.72 

深圳市曼恩斯特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新高路

18 号 C 栋 2 层

212/216/218/220 

办公/研发 425 18-30 14.4 

注：以上信息来源为 58 同城、中工招商网等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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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经营场所、厂房租赁都是市场行为，与出租方并无关联关系。通过与同

地区市场公开价格对比分析，同时保荐机构对出租方深圳市坪山产业服务投资有限公司访谈，同

一园区内，深圳市坪山产业服务投资有限公司出租给其他公司的租赁价格与租赁给曼恩斯特的价

格一致。发行人 2021 年 7 月租赁的位于深圳市坪山区金牛西路兰金 15 路 2 号阿尔法特厂房 101

及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南布社区启桂路 1号厂房、办公室价格略高于周边地区房产租赁价格的

原因是该等厂房拥有房产证书，已办理房产租赁备案。综上，发行人报告期内相关房产租赁价格

公允。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过程及意见 

（一）核查过程

我们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1、取得报告期内发行人房屋租赁合同； 

2、网络查询发行人周边厂房租赁价格； 

3、对房租出租方深圳市坪山区产业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进行访谈； 

4、取得房屋出租方广东浦京集团有限公司《房屋租赁确认函》。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报告期内，除尚未投入使用的安徽子公司房产外（尚未取得权属证书），发行人生产经营用

房均为租赁取得，发行人无自有房产，发行人收入或利润均来自租赁房产，发行人租赁房产和市

场价格一致，价格公允。 

问题 8 关于员工情况 

申报文件显示： 

（1）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员工人数分别为 90人、140人和 190人。

（2）2018 年末和 2019 年末，发行人为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人数较低，分别为 3 人和 10

人。 

（3）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未来可能追缴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费用、滞纳金及

罚款的补偿进行承诺，但承诺期限为“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至发行人上市后三年内”。 

请发行人： 

（1）说明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生产、销售、研发、管理等各类人员人数及变动情况，2019

年员工人数上升较多的原因，报告期各期发行人生产经营情况与员工人数变动是否匹配。 

（2）测算如需补交社保、公积金，对发行人报告期内业绩影响情况。

（3）说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附加期限的原因，相关承诺是否能够足以保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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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24.33 1.35% 

小计 7,624.15 62.75% 3,076.30 20.89% 2,440.60 10.20% 

2 安脉时代智能制造（宁德）有限公司 2,478.78 10.36% 

3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118.64 9.21% 1,942.00 13.18% 4,040.56 16.88% 

东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0.65 0.01% 7.96 0.05% 0.32 0.00% 

小计 1,119.29 9.22% 1,949.96 13.24% 4,040.88 16.88% 

4 

重庆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 486 3.30% 0.00% 

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 545.88 3.71% 265.67 1.11% 

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27.49 2.70% 352.72 2.39% 398.49 1.66% 

青海弗迪电池有限公司 871.23 3.64% 

宁乡市比亚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63.72 1.79% 395.58 1.65% 

惠州比亚迪电池有限公司 111.16 0.75% 384.99 1.61% 

上海比亚迪有限公司 98.28 0.67% 52.86 0.22% 

汕尾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42.48 0.29% 33.48 0.14% 

重庆弗迪锂电池有限公司 938.94 3.92% 

贵阳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 1,079.65 4.51% 

蚌埠弗迪电池有限公司 867.26 3.62% 

西安众迪锂电池有限公司 366.33 1.53% 

长沙弗迪电池有限公司 2.81 0.01% 

小计 327.49 2.70% 1,900.24 12.90% 5,657.27 23.63% 

5 

深圳市新嘉拓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182.79 1.50% 1,248.55 8.48% 613.09 2.56% 

宁德嘉拓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13.12 0.11% 183.99 1.25% 46.77 0.20% 

江苏中关村嘉拓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0.57 0.00% 23.84 0.10% 

东莞市嘉拓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239.19 1.00% 

小计 195.91 1.61% 1,433.11 9.73% 922.89 3.86% 

6 

中创新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7.38 1.05% 629.03 4.27% 372.49 1.56% 

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 91.75 0.76% 178.49 1.21% 41.58 0.17% 

中创新航技术研究院（江苏）有限公司 51 0.35% 77.80 0.33% 

中创新航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628.52 2.63% 

中航锂电（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310.09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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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219.13 1.80% 858.52 5.83% 1,430.48 5.98% 

7 

惠州市赢合科技有限公司 420.92 3.46% 783.13 5.32% 1,617.43 6.76% 

东莞市雅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0.00% 

小计 420.92 3.46% 783.13 5.32% 1,617.43 6.76% 

8 瑞浦能源有限公司 85.55 0.70% 418.82 2.84% 841.54 3.52% 

9 

江苏塔菲尔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4.46 0.28% 99.92 0.68% 3.49 0.01% 

东莞塔菲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5.64 0.38% 77.08 0.52% 5.77 0.02% 

小计 80.1 0.66% 177 1.20% 9.26 0.04% 

10 

惠州亿纬集能有限公司 9.65 0.08% 124.3 0.84% 86.16 0.36% 

荆门亿纬创能锂电池有限公司 18.43 0.15% 3.31 0.02% 2.06 0.01% 

湖北亿纬动力有限公司 102.78 0.85% 74.24 0.50% 95.91 0.40%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0.69 0.01% 17.37 0.12% 7.29 0.03% 

惠州亿纬动力 2.87 0.01% 

小计 131.55 1.08% 219.22 1.49% 194.29 0.81% 

11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52.85 0.43% 157.09 1.07% 110.64 0.46% 

力神（青岛）新能源有限公司 0.34 0.00% 

力神动力电池系统有限公司 4.03 0.03% 27.22 0.11% 

小计 57.22 0.47% 157.09 1.07% 137.86 0.58% 

12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9.83 0.08% 96.02 0.65% 18.77 0.08% 

南京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18.32 0.15% 33.61 0.23% 23.76 0.10% 

合肥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0.38 0.00% 11.97 0.08% 10.77 0.04% 

青岛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1.03 0.01% 9.91 0.07% 0.00% 

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5.31 0.02% 

国轩新能源（庐江）有限公司 2.25 0.02% 0.51 0.00% 0.51 0.00% 

小计 31.81 0.26% 152.02 1.03% 59.12 0.25% 

13 杭州南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99.72 0.82% 109.77 0.75% 8.37 0.03% 

14 

江西赣锋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92.8 0.76% 46.03 0.31% 256.37 1.07% 

江西赣锋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15.68 0.11% 563.85 2.36% 

东莞赣锋电子有限公司 4.98 0.04% 32.1 0.22% 23.08 0.10% 

新余赣锋电子有限公司 24.69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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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锋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0.56 0.00% 

小计 97.78 0.80% 93.81 0.64% 868.54 3.63% 

15 

欣旺达惠州动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6.66 0.05% 59.07 0.40% 2.57 0.01%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9.14 0.08% 2.47 0.02% 0.55 0.00% 

欣旺达电动汽车电池有限公司 0.77 0.01% 0.00% 

南京市欣旺达新能源有限公司 1.84 0.01% 

惠州锂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7.87 0.03% 

浙江锂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0.44 0.00% 

小计 16.57 0.14% 61.54 0.42% 13.27 0.06% 

16 

蜂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保定分公司 8.82 0.07% 17.21 0.12% 86.33 0.36% 

蜂巢能源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5.89 0.04% 10.66 0.04% 

蜂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0.88 0.01% 0.37 0.00% 135.01 0.56% 

小计 9.7 0.08% 23.47 0.16% 232.00 0.97% 

17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3.58 0.03% 11.86 0.08% 445.92 1.86% 

18 

爱尔集新能源（南京）有限公司 41.12 0.17% 

爱尔集新能源电池（南京）有限公司 132.00 0.55% 

爱尔集新能源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74.00 0.31% 

（LG）小计 247.12 1.03% 

19 江苏爱思开电池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18.66 0.08% 

20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33.38 0.27% 93.82 0.64% 16.97 0.07% 

重庆冠宇电池有限公司 0.58 0.01% 3.77 0.03% - - 

珠海冠宇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14.55 0.10% 4.68 0.02% 

小计 33.96 0.28% 112.14 0.77% 21.65 0.09% 

21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73.84 0.61% 30.02 0.20% 8.99 0.04% 

孚能科技（镇江）有限公司 3.7 0.03% 7.48 0.05% 13.42 0.06% 

小计 77.54 0.64% 37.5 0.25% 22.41 0.09% 

合计 10,631.97 87.49% 11,575.50 78.61% 21,708.34 90.72% 

注 1：上述公司中，新嘉拓为璞泰来孙公司；塔菲尔的母公司为正力投资，为表达准确，已经将招股说明书中正

力新能源修改为塔菲尔。中航锂电科技有限公司已更名为中创新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 2：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发行人 2020 年第五大客户为惠州市赢合科技有限公司有误，2020 年公司第五大客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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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锂电及其下属子公司，销售金额为 858.52 万元，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修订，相应修改的地方楷

体加粗标识； 

注 3：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发行人与 AESC 合作处于前期开发阶段，因此发行人将招股说明书中发行人和 AESC 合

作的相关表述删除。 

2、发行人与主要客户如宁德时代、宁德新能源、比亚迪、璞泰来、赢合科技的合作历史、

取得认证或进入其供应链体系的时间、报告期各期销售收入的变化情况，如存在较大变动，请量

化分析发行人销售收入与下游客户需求的匹配关系 

（1）发行人与主要客户如宁德时代、宁德新能源、比亚迪、璞泰来、赢合科技的合作历史、

取得认证或进入其供应链体系的时间 

序号 客户名称 合作历史 进入客户供应商体系时间 

1 宁德时代 2018 年至今 2018 年 1 月 

2 宁德新能源 2018 年至今 2018 年 7 月 

3 比亚迪 2016 年至今 2017 年 5 月 

4 中创新航 2017 年至今 2017 年 6 月 

5 新嘉拓（璞泰来孙公司） 2017 年至今 2017 年 10 月 

6 赢合科技 2017 年至今 2017 年 11 月 

（2）报告期各期销售收入的变化情况，如存在较大变动，请量化分析发行人销售收入与下游

客户需求的匹配关系 

1）对宁德时代销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对宁德时代及其子公司的销售金额分别为：7,624.15万元、3,076.30万元和

2,440.60万元， 2020年比 2019年下降 59.65%,2021 年比 2020年下降 20.66%。具体销售明细如

下： 

单位：万元 

产品分类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 1,178.00 1,602.76 6,899.60 

涂布模头增值与改造 1,248.54 741.30 310.69 

涂布设备 11.95 727.24 384.00 

涂布配件 2.10 5.00 29.87 

合计 2,440.60 3,076.30 7,6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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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宁德时代需求与公司对其涂布模头收入匹配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宁德时代产能(GWh) 170.39 89 53 35 

曼恩斯特涂布模头产品对其销售收入 1,178.00 1,602.76 6,899.60 1,044.47 

 其中：新生产线建设带来的收入 1,012.00 927.43 5,216.27 1,044.47 

既有生产线涂布模头更换带来的收入 166.00 675.33 1,683.33 0 

公司对宁德时代及其子公司的销售金额由2018年的1,044.47万元增长至2019年的7,624.15

万元，增长 629.95%。主要原因为：随着公司涂布模头产品研发成功并实现进口替代，公司于 2018

年成为宁德时代合格供应商，为宁德时代提供涂布模头，并于当年顺利完成符合宁德时代需求涂

布模头产品的开发和交付，当年对宁德时代及其子公司实现收入 1,044.47 万元；2018 年上半年

宁德时代实现上市计划同时下游新能源汽车销量大幅增长，宁德时代于 2018年下半年开始规划进

行大规模扩产，涂布模头需求量较大，公司于 2018年 12月至 2019年 9月持续向宁德时代大批量

供货，并于 2019年完成上述扩产订单的交付，2019年确认涂布模头收入为 6,899.60 万元，宁德

时代相关产能分别于2019年及2020年达产，产能由2018年底的35GWh快速增长至2019年的53GWh

和 2020年的 89GWh，因此公司 2019年对宁德时代收入规模增长较大。2020年受疫情影响，宁德

时代扩产计划延迟，2020年发行人对宁德时代新增订单及出货金额下滑较大，涂布模头完成交付

仅为 1,602.76万元，较 2019年下滑规模较大。2021年公司对宁德时代及其子公司涂布模头销售

金额为 1,178.00万元，对其关联方安脉时代涂布模头本体部件销售金额为 2,473.76 万元，而安

脉时代采购自发行人的产品最终也销售至宁德时代。根据宁德时代公告及相关研报，宁德时代持

续扩产，规划新增产能达 498GWh（数据来源：“大国重器”系列：锂电设备，超长景气），随着

后续宁德时代的持续大规模扩产，公司来自宁德时代的涂布模头收入将持续增长。 

2）对宁德新能源销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对宁德新能源销售额分别为 1,119.29万元、1,949.96万元和 4,040.88万元。

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分类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 3,843.28 1,652.70 887.98 

涂布模头增值与改造 24.55 203.35 2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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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布配件 173.06 93.92 14.38 

合计 4,040.88 1,949.96 1,119.29 

报告期宁德新能源需求与公司对其涂布模头收入匹配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宁德新能源出货量(亿只) - 14.30 11.60 

曼恩斯特涂布模头产品对其销售收入 3,843.28 1,652.70 887.98 

 其中：新生产线建设带来的收入 2,776.23 695.48 0 

既有生产线涂布模头更换带来的收入 1,067.05 957.22 887.98 

2018 年公司主要为宁德新能源提供涂布模头增值与改造服务，取得宁德新能源认可，加之公

司产品技术水平达到国外先进水平，同时价格低于国外竞争对手价格水平，因此 2019年宁德新能

源向公司采购涂布模头，2020 年和 2021 年，宁德新能源持续进行技改和新线扩产，加大对公司

产品的采购，因此报告期公司对宁德新能源销售收入持续增长。 

3）对比亚迪销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对比亚迪（含同一控制下企业及关联方重庆比亚迪）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327.49

万元、1,900.24万元和 5,657.27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分类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 4,615.84 1,617.29 192.86 

涂布模头增值与改造 174.23 120.33 105.92 

涂布设备 735.40 118.63 - 

涂布配件 131.81 43.99 28.71 

合计 5,657.27 1,900.24 327.49 

报告期比亚迪需求与公司对其涂布模头收入匹配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比亚迪产能(GWh) 110 60 36 

曼恩斯特涂布模头产品对其销售收入 4,615.84 1,617.29 192.86 

 其中：新生产线建设带来的收入 3,569.31 749.7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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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生产线涂布模头更换带来的收入 1,046.53 867.57 192.86

公司于 2017 年成为比亚迪合格供应商后产品逐步获得认可，能够为客户提供定制化产品，在

产品交期、售后服务方面优于竞争对手，同时价格低于国外竞争对手价格水平，2019 年其涂布模

头来自设备厂涂布机自带，2020 年及 2021 年比亚迪受下游需求增长，多条锂电池生产线开工建

设，其产能由 2019 年的 36GWh 提升至 2020 年的 60GWh 和 2021 年的 110GWh（预计），其涂布模头

需求直接采购自发行人，因此曼恩斯特 2020 年和 2021 年对比亚迪销售收入大幅增长。

4）对中创新航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对中创新航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219.13 万元、858.52 万元和 1,430.48 万元，

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分类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 1,191.33 667.64 -

涂布模头增值与改造 124.96 128.10 182.79

涂布设备 36.37 - -

涂布配件 77.82 62.79 36.34

合计 1,430.48 858.52 219.13

报告期中创新航电需求与公司对其涂布模头收入匹配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中创新航产能(GWh) 27 20 18

曼恩斯特涂布模头产品对其销售收入 1,191.33 667.64 -

其中：新生产线建设带来的收入 327.26 0 -

既有生产线涂布模头更换带来的收入 864.07 667.64 -

中创新航前期采购的大多为进口设备，后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涂布模头增值与改造需求，公司

于 2017 年通过涂布模头增值与改造和涂布配件等产品成为其合格供应商后逐步获得认可，因此报

告期内发行人对中创新航的涂布模头增值与改造业务和涂布配件业务总体呈增长趋势，2020 年受

疫情影响略有下降。2019年中创新航对生产线涂布模头更换和新线建设，其产能由2019年的18GWh

上升至 2020 年的 20GWh，2021 年预计将提升至 27GWh，中创新航 2020 年开始采购发行人涂布模

头，当年发行人对中创新航涂布模头销售 667.64 万元，当年中创新航产能增加较少，曼恩斯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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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发行人采购，因此赢合科技相应向发行人采购金额下降。2020 年和 2021 年随着新能源汽车市

场回暖，锂电池制造企业对涂布机需求增加，赢合科技对涂布模头需求增加，因此加大了对发行

人涂布模头的采购。 

（二）结合发行人模头产品对主要客户涂布设备的渗透率情况，说明发行人是否已成为宁德

时代、比亚迪等最主要的模头供应商，占据中国市场第一、第二名的日本松下、日本三菱的客户

群体是否与发行人存在显著差异。 

公司凭借先进的技术研发能力、高水平的生产工艺、稳定的产品质量以及完善的产品体系，

在行业内已建立较高的品牌知名度，打破了国外品牌在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在我国锂电池生产

设备领域的垄断，下游主要客户加大了涂布模头的国产替代进程，目前，公司已经成为宁德新能

源、宁德时代和比亚迪的最主要的涂布模头供应商之一，但是具体渗透率数据无法准确取得。 

截至目前，发行人和国外竞争对手覆盖的客户情况如下： 

下游客户名称 曼恩斯特 日本松下 日本三菱 

宁德时代 主要 主要 主要 

宁德新能源 主要 主要 主要 

比亚迪 主要 少量 少量 

中创新航 主要 不详 不详 

瑞浦能源 主要 少量 少量 

星恒电源 次要 主要 主要 

国轩高科 次要 主要 主要 

亿纬锂能 次要 少量 主要 

塔菲尔新能源 主要 主要 主要 

南都电源 无 主要 主要 

欣旺达 少量 主要 主要 

捷威动力 少量 不详 不详 

鹏辉能源 少量 次要 主要 

孚能科技 无 主要 主要 

赣锋锂电 主要 少量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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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021 年发行人来自宁德时代及其控股子公司及其关联方安脉时代销售收入较 2020 年增长

59.91%，除非宁德时代未来扩产计划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未来来自宁德时代的销售收入发生

大幅下滑的风险较小。 

公司与宁德时代合作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一方面是因为公司以切入龙头客户供应商体系

形成技术示范效应、带动行业其他优质客户合作为市场策略，报告期内，公司与国内下游主要锂

电池厂商和锂电设备厂商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而大型客户通常拥有较高的进入门槛，技术

测试及供应商认证周期较长，一旦通过其技术评估，公司的产品便成为其供应商体系中紧密的一

环，不会轻易变更。根据框架协议，公司未来仍将持续为宁德时代提供涂布技术产品，同时公司

与安脉时代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未来公司将为安脉时代提供涂布模头本体机械部件，共同为宁

德时代涂布模头的智能化升级服务。另一方面，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进一步提升，下游锂电厂

商项目持续建设，公司主营产品涂布模头市场前景广阔，同时随着公司重视技术创新，不断开发

新技术、新产品，持续满足下游客户对新产品的要求为稳定的合作关系提供保障，公司与宁德时

代的合作具备可持续性。 

（四）结合中国证监会《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6 月修订）》问题 38 和本所《创

业板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题 7，说明发行人与客户相关交易的定价原则及公允性，

是否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发行人采用公开、公平的手段或方式独立获取业务，发行人是否对主要客

户存在重大依赖，是否具备独立面向市场获取业务的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客户集

中度较高是否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1、说明发行人与客户相关交易的定价原则及公允性 

发行人的主要客户为宁德时代、宁德新能源、比亚迪和中创新航等下游锂电池制造企业及新

嘉拓、赢合科技等锂电设备制造商，产品为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涂布设备、涂布配件，该等

产品专用性强，主要用于满足客户自身生产需求，系非标设备，一般为客户根据自身生产需要向

公司定制。发行人根据客户要求按照邀请招投标或竞争性谈判而来，由客户依据各入围供应商的

技术评选成绩及报价择优选用，由于公司该产品国内竞争对手较弱，与国外竞争对手相比，公司

起步较晚，为迅速拓张市场份额，让客户在不增加额外成本的情况下更容易接受更换公司的产品，

公司产品定价低于市场上现有的国外竞争对手同类产品，随着公司产品技术提升，产品种类增加，

公司产品定价原则为在保持合理毛利率同时结合客户需求量综合确定。因此，发行人与主要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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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021年，新能源动力锂电池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前三大动力锂电池制造商在国内新能

源汽车动力锂电池的市场占有率从 2018年的 63.9%增长至 2021年的 74.20%，其中 2018年-2021

年宁德时代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37.2%、51.8%和 50.1%和 52.1%。 

在此背景下，作为行业领先企业，宁德时代高度重视产品和技术工艺的研发，在成本逐年降

低的要求下同时对产品性能质量要求严格，公司的涂布模头在技术参数达到国际同行业水平的情

况下价格要低于国际同行业厂商水平，同时公司产品能够实现定制化，根据客户要求设计相关产

品，除此之外，公司还提供驻场售后服务，基于上述发行人的优势，宁德时代在行业内率先大批

量采购发行人的涂布模头，在行业内具有引领作用。 

（2）公司大客户集中度情况与同行业水平相当

公司向前五名客户的销售占比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21 年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赢合科技 61.26% 34.84% 59.28% 

先导智能 70.76% 54.84% 45.99% 

璞泰来 72.36% 55.02% 49.00% 

平均值 68.13% 48.23% 51.42% 

曼恩斯特 67.82% 62.59% 81.16%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收入占比分别为 81.16%、62.59%和 67.82%，2019年和 2020

年客户集中度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2021年与同行业平均水平基本持平。由于客户对涂

布模头的功能特点、技术参数等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导致涂布模头具有非标准化的特点，若客户

相对分散、产品需求差异较大，将会导致较高的运营管理及产品研发成本。相较于同行业公司，

公司规模相对较小，公司在资源有限的情形下采用优先保障优质客户需求的经营策略，因此，公

司前五名客户收入占比较高。 

经对比下游锂电池产业链其他公司，也具有客户集中度较高的特点。根据广东利元亨智能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年度报告，其客户集中度情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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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宁德时代未来扩产计划已经目前发行人对宁德时代的在手订单，报告期发行人对宁德

时代销售波动具有合理性，2021年发行人对宁德时代销售收入进一步下滑的风险较小，同时由于

未来发行人涂布模头将主要通过安脉时代销售至宁德时代，发行人与宁德时代合作具有稳定性和

可持续性； 

4、发行人与客户相关交易的定价公允，报告期内发行人采用公开、公平的手段或方式独立获

取业务，发行人是对主要客户宁德时代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其中2019年发行人对宁德时代销售

收入超过发行人当年收入的50%，但是2020年发行人对宁德时代单一客户依赖程度下降，2021年对

宁德时代依赖程度进一步下降，发行人具备独立面向市场获取业务的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风险，客户集中度较高没有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问题 13 关于收入与收入确认 

申报文件显示： 

（1）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3,282.30 万元、12,148.68 万元和 14,727.21

万元，主要由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涂布模头增值与改造和涂布设备组成，其中高精密狭缝式

涂布模头销售增长是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发行人下游客户主要是锂电池生产商和锂电

设备制造商。 

（2）发行人报告期内涂布模头增值与改造业务营业收入分别为 438.46万元、1,831.34万元、

1,788.68万元。依托现有产品在市场中的较高存量，开展增值的涂布模头保养、维修、翻新、改

造服务。 

（3）报告期各期，发行人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平均销售单价分别为 25.42万元、28.35万

元、26.12万元。 

（4）针对首次供货涂布模头和涂布设备，发行人主要采用“首付款-发货款-验收款-质保金”

的销售结算模式，针对进入成熟供货期的涂布模头，发行人主要采用“首付款-收货后付尾款”的

销售结算模式。 

请发行人： 

（1）区分动力电池、锂电设备制造商、储能电池、3C 数码锂电池等应用领域说明发行人主

营业务收入结构；说明发行人下游客户中以锂电池生产商为主是否符合行业特征，结合涂布设备

与模头的质量保障期限、更换周期差异等，进一步说明发行人业绩的主要驱动因素；说明发行人

涂布模头增值与改造业务的具体内容和商业模式，是否仅针对发行人自产产品或亦包括其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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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23,929.14 14,727.21 12,148.68 

发函金额 21,886.82 14,027.79 10,193.85 

发函比例 91.47% 95.25% 83.91% 

回函金额 21,170.82 10,244.64 9,657.87 

回函比例 96.73% 73.03% 94.74% 

6、对主要客户进行了现场走访和访谈，并实际观察了主要客户的经营情况；报告期内，发行

人客户走访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23,929.14 14,727.21 12,148.68 

走访金额 21,345.79 12,257.97 11,304.27 

走访比例 89.20% 83.23% 93.05% 

7、对收入进行截止性测试，确认收入是否计入正确的会计期间； 

8、取得并复核报告期各期公司的退换货的金额及占收入的比重，访谈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了解退换货主要原因以及相关会计处理； 

9、检查换货情况明细表，核实系统处理是否及时、恰当。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发行人下游客户中以锂电池生产厂商为主符合行业特性； 

2、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产品包括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涂布模头增值与改造、涂布设备

及涂布配件等，产品生产工艺复杂、技术要求较高，均定制化产品；公司销售规模增长趋势与下

游客户需求具有一定匹配关系； 

3、发行人的安装服务不构成单项履约义务，不需要单独确认收入； 

4、发行人的质保金对应收入确认时点准确，不构成单项履约义务，不计提预计负债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行业惯例； 

5、发行人对主要客户均有退换货机制，其中部分客户会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相关条款；报告期

内，发行人不存在大额退换货的情形，相应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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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该期产品结构基本与 2019 年度保持一致，单位直接材料成本变动较小。2021 年度，本期销

售占比较高的通用类、安全基本类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的生产尺寸较 2020 年度有所增长，单位

直接材料成本有所增长。

直接人工方面：2020 年度，单位人工成本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①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快速

增长、产能及产能利用率的同步提升，单位人工成本大幅下降；②由于公司 2020 年度所接订单对

产品结构、精度、制程等要求越来越复杂，公司引入精细化、自动化生产，使得生产效率有所提

升，公司对生产人员的需求有所下降。2021 年度，单位人工成本较 2020 年度有所上升的主要原

因是本期下游客户需求增长较快，公司相应扩大了生产经营规模，单位直接人工成本上升；本期

销售的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尺寸相对较大，制程相对较长，单位耗用的人工成本较高。

制造费用方面：2020 年度，单位制造费用较 2019 年快速上升的主要原因是①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所接订单增长较快，且对产品结构、精度、制程等要求越来越复杂，为提升生产效率，对生

产车间进行了升级改造并购置自动化程度高、精密度高的生产设备，折旧费随之大幅增加；②随

着客户对供应商产品品质要求的提升，公司品质部人员有所增加；③随着经营规模的增长，2019

年下半年扩大了生产经营场所，房屋租赁费、物业费有所增加。2021 年度，单位制造费用较 2020

年度有所上升的主要原因是①本期销售的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尺寸相对较大，制程相对较长，

单位制造费用较高；②本期公司在手订单增长较快，公司为扩大产能，购置了多台磨床、CNC 加

工等生产设备，单位制造费用中的折旧费用增长较大。

委托加工费方面： 2020 年度，单位委托加工费与 2019 年度基本保持一致。2021 年度，单位

委托加工费略有上升的主要原因是该期安全基本类、安全智能类、高容量类涂布模头销售占比提

升，上述两类产品流道设计较为复杂，单位耗用的委托加工费有所增加。

2、涂布模头增值与改造

报告期内，涂布模头增值与改造单位成本及构成情况：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元/套） 占比（%） 金额（元/套） 占比（%） 金额（元/套） 占比（%）

单位成本 15,495.33 100.00 13,100.31 100.00 12,084.76 100.00

其中：直接材料 3,825.70 24.69 2,328.91 17.78 2,099.72 17.37

直接人工 1,913.68 12.35 1,756.83 13.41 2,322.87 19.22

制造费用 3,901.48 25.18 4,979.19 38.01 3,340.30 2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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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向公司提供的螺杆泵产品质量较好且供应较为及时，公司加大了对台杏贸易螺杆泵的采购。

2021 年度，杭州东方量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量仪”）新增为公司当期前五大供

应商的主要原因为本期公司安全智能类涂布模头的产量大幅增加，东方量仪向公司提供的笔形位

移传感器为安全智能类涂布模头的重要功能性组件，其采购量同步增加。

（2）定制机加件

报告期内，定制机加件前五名供应商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

占年度定制机加件

采购总额比例

2021 年度

1 深圳市斯佲特科技有限公司 推拉杆、铰链 405.00 18.70%

2 东莞市瑞铭昌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T块、调节条 347.27 16.03%

3 深圳市科泰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侧板、背板 200.24 9.24%

4 深圳市点动精密有限公司 开关阀、压板 157.57 7.27%

5 深圳市宏科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立柱、背板 128.24 5.92%

合计 1,238.33 57.16%

2020 年度

1 深圳市斯佲特科技有限公司 推拉杆、铰链 406.43 40.38%

2 东莞市博瑞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调节杆、调整条 86.07 8.55%

3 深圳市一靓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调节螺钉 70.70 7.02%

4 东莞市瑞铭昌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T型块、调节条 66.06 6.56%

5 深圳市华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模头箱、点胶车架 58.45 5.81%

合计 687.71 68.33%

2019 年度

1 深圳市斯佲特科技有限公司 推拉杆、铰链 239.12 24.50%

2 深圳市众博宇科技有限公司 推拉杆 66.16 6.78%

3 深圳市捷科精密设备有限公司 注胶块、压条 63.30 6.49%

4 深圳市科泰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侧板、背板 60.65 6.21%

5 肇庆市高要区洁特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缓存罐 51.06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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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及汽车配件产品的涂层加工，磨料销售，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涉

限涉证及涉国家宏观调控行业除外，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

按有关规定办理）；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

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2）深圳市宏正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深圳市宏正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7/03/23 

注册资本： 900.00 万元 

股权结构： 

1、黄良兵持股 35.00% 

2、陈勇持股 35.00% 

3、钟诚持股 20.00% 

4、蒋浩持股 10.00%1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器元件、机械设备及配件的销售；精密机械配件、钣金

产品、五金机架、五金零件、五金模具、机械设备的技术开发与销售；国内

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

经批准的项目除外；涉及行政许可的，须取得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是：精密机械配件、钣金产品、五金机架、五金零件、五金模

具、机械设备的生产。 

（3）深圳市永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深圳市永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0/09/11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股权结构： 张红波持股 100.00%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是：自动化设备、零配件的设计、开发、销售以及生产加工。 

注：深圳市永良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红波与深圳市捷科精密设备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谢芳系夫妻关系，

2020 年深圳市捷科精密设备有限公司主营业务转为半导体设备制造行业，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洪波、谢芳夫妇新设

深圳市永良科技有限公司开展 CNC 加工业务。 

（4）东莞市长安华昌热处理厂

公司名称： 东莞市长安华昌热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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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2005/08/25 

注册资本： 个体工商户 

股权结构： 陈毅坤持股 100.00% 

经营范围： 

金属材料热处理加工；五金模具加工；销售：金属材料；热处理技术咨询服

务。 

（5）东莞市广芹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东莞市广芹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9/11/18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股权结构： 

程相勤持股 60.00% 

张运广持股 40.00% 

经营范围： 

产销：模具及配件、五金制品及配件、治具、夹具、通用机械设备及配件、

自动化设备及配件、汽车零配件、电子产品及配件；五金及模具热处理（不

含电镀）。(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东莞市广芹精密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芹精密”）股东程相勤、张运广系夫妻关系，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广芹精密实际控制人张运广于 2005 年成立东莞市长安广芹五金模具加工厂，具有多年热处理行业经验，

且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与下游客户形成稳定合作关系，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由于东莞市长安广芹五金模具加工厂

为小规模纳税人，且近年来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故张运广于 2019 年成立东莞市广芹精密模具有限公司，并以该

公司陆续开展相关业务。 

（6）深圳市众汇智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深圳市众汇智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9/05/30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股权结构： 王进锋持股 100.00%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模具的设计、开发、销售；自动化设备及配件的研发，销

售，国内贸易。许可经营项目是：模具、自动化设备及配件的生产加工。 

（7）深圳市捷科精密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深圳市捷科精密设备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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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 

股权结构： 谢芳持股 100.00%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产品、电子焊接材料、电子辅料及配件的技术开发与

销售；清洗设备技术开发与销售；自动化设备及配件、清洁产品、焊接设备、

工装夹具、电力设备及零配件、五金产品、金属材料、绝缘制品的技术研发

及销售；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许可经营项目是：自动化设备、

清洁产品、清洗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产品的生产加工。 

（8）深圳市精之本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深圳市精之本科技有限公司（已注销） 

成立时间： 2015/06/15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股权结构： 

王进锋持股 50.00% 

赵新星持股 50.00%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模具的设计、开发、销售；自动化设备及配件的研发、销

售；国内贸易。 

（9）上饶市通用核心光电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饶市通用核心光电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6/06/07 

注册资本： 1,500.00 万元 

股权结构： 

深圳市通用核心光电有限公司持股 67.00% 

朱快持股 30.00% 

陈琛一持股 3.00% 

经营范围： 

光学产品、光学仪器设计、生产及销售；精密加工、超精密加工生产及销售；

玻璃制品、铝制品及塑胶制品的生产、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东莞市长安勋志研磨材料商行

公司名称： 东莞市长安勋志研磨材料商行 

成立时间： 2016/10/18 

注册资本： 个体工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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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名称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采购单价 54.75 66.21 53.58

深圳市炬晟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

采购金额 397.05 - 45.92

采购数量 84,797.11 - 8,648.00

采购单价 46.82 - 53.10

惠州市米维特钢科技有

限公司

采购金额 1,090.02 48.61 -

采购数量 198,565.41 10,078.91 -

采购单价 54.89 48.23 -

苏州双金实业有限公司

采购金额 - - 96.39

采购数量 - - 19,316.00

采购单价 - - 49.90

W&X Technologie &

Handel GmbH

采购金额 210.34 - -

采购数量 14,460.50 - -

采购单价 145.46 - -

其他供应商报价 报价单价格 63.00 51.00 54.87

注：发行人采购的钢坯为特种钢，并非大宗交易商品，无法获取市场价格。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深圳市龙岗区兴盟五金经营部（以下简称“兴盟五金”）采购钢坯的单价

分别为 53.58 元/KG、66.21 元/KG 和、54.75 元/KG，其中 2020 年采购单价高于 2019 年度的主要

原因系 2020 年公司向兴盟五金采购钢坯的价格包含原料开粗费用。2021 年度，发行人向兴盟五

金采购的钢坯单价下降幅度较大的主要原因系发行人为减少对主要钢坯供应商的依赖，引入供应

商竞争机制，兴盟五金为维系客户，采取降价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深圳市炬晟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炬晟金属”）采购钢坯的单价

分别为 53.10 元/KG、0.00 元/KG 和、46.82 元/KG。2021 年度，发行人向炬晟金属采购的钢坯单

价有所下降的主要原因系发行人为减少对主要钢坯供应商的依赖，引入供应商竞争机制，炬晟金

属为维系客户，采取降价措施；本期发行人向炬晟金属采购的 SUS304 型钢坯占比较高，该类型钢

坯的采购单价较低。

2020 年度，发行人引入新的钢坯供应商惠州市米维特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维特钢”），

采购单价为 48.23 元/KG，低于兴盟五金采购价格的主要原因系米维特钢为公司新增供应商，钢坯

单价具有一定竞争优势。2021 年度，发行人向米维特钢采购钢坯的单价略高于 2020 年度的主要

原因是公司 2021 年度向其采购的模头用钢坯占比增加，该类钢坯单价高于配件用钢坯；此外，2021













·

专项说明回复

133

量、采购金额与发行人业务规模、产品产量的匹配情况，各期耗用能源数量与产品产量变化趋势

的匹配情况

1、说明发行人报告期各期采购结构发生变化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采购原材料主要包括标准件、定制机加件、钢坯、包装材料，报告期各期主

要原材料采购金额存在一定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原材料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

（万元）

占比

（%）

金额

（万元）

占比

（%）

金额

（万元）

占比

（%）

标准件 4,259.23 48.12 1,196.24 38.56 1,006.91 37.05

定制机加件 2,166.33 24.47 1,006.50 32.45 976.05 35.91

钢坯 2,321.06 26.22 843.24 27.18 667.80 24.57

包装材料 104.96 1.19 56.04 1.81 67.08 2.47

合计 8,851.58 100.00 3,102.02 100.00 2,717.85 100.00

（1）标准件与定制机加件采购结构的变化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定制机加件与标准件的采购金额合计占原材料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72.96%、

71.01%、72.59%，整体占比相对稳定。报告期内，公司标准件、定制机加件采购金额占原材料总

额的比例呈反向趋势的主要原因如下：

1）报告期内，随着下游客户对产品结构、精度、制程的要求越来越高，公司所接订单中高附

加值产品占比逐年上升，公司为整体控制存货成本，部分定制机加件由外采改为采购标准件自主

生产，从而增加了标准件的耗用；

2）公司通过对产品设计结构的不断优化，减少了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定制机加件的耗用。

3）本期双罐式点胶系统订单较上年度大幅增长，该类产品中标准件单位耗用量较大。

（2）钢坯采购结构的变化原因

报告期内，钢坯主要为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的原材料，部分 SUS304 型钢坯为涂布设备中点

胶系统及涂布配件中垫片、分流模块的原材料。2020 年度，公司钢坯采购金额占原材料采购总额

的比例较上年度有所上升的主要原因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产品中高容量类、安全智能类等产品销售占比逐年

提升，该类产品多为大尺寸或双层涂布模头，单位材料成本中耗用的钢坯材料占比较高；

2）自 2019 年度开始，公司涂布配件中垫片产品逐步由委外加工改为自主生产，该类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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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材为小尺寸钢坯；

3）2021 年度，公司钢坯采购金额占原材料采购总额的比例较上年度有所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本期双罐式点胶系统订单较上年度大幅增长，该类产品虽然增加了对 SUS304 型钢坯的耗用，但质

量流量计、螺杆泵等价值较高的标准价单位耗用量同时大幅增长且整体高于对 SUS304 型钢坯的耗

用；安全智能类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销售占比有所提升，该类产品单位材料成本中标准件占比

高于钢坯。

2、报告期发行人各类原材料采购量、采购金额与业务规模、产量的匹配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各类原材料采购数量、采购金额与业务规模、产量的匹配情况如下：

产品 项目 2021 年 变动率 2020 年 变动率 2019 年

涂布模头（含涂布

模头增值与改造）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20,382.20 84.71% 11,034.49 2.55% 10,760.52

完工数量（套） 1,793.00 99.44% 899.00 5.64% 851.00

涂布设备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1,087.43 -54.20% 2,374.21 224.77% 731.05

完工数量（台） 179.00 138.67% 75.00 11.94% 67.00

原材料 项目 2021 年 变动率 2020 年 变动率 2019 年

钢坯
采购量（KG） 487,865.72 276.64% 129,529.77 6.68% 121,417.99

采购金额（万元） 2,321.06 175.25% 843.24 26.27% 667.8

定制机加件
采购量（PCS） 503,516.50 105.93% 244,514.00 51.68% 161,200.30

采购金额（万元） 2,166.33 115.23% 1,006.50 3.12% 976.05

标准件
采购量（PCS） 2,462,010.56 147.31% 995,525.98 8.35% 918,820.83

采购金额（万元） 4,259.23 256.05% 11,96.24 18.80% 1,006.91

注：上表中涂布模头（含涂布模头增值与改造）完工数量包含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在安装调试期间及质保

期间产生的回库维修、改造等数量。

钢坯为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的主要原材料，报告期各期钢坯采购数量、采购金额增长率与

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产量增长率具有线性匹配关系。2021 年度，钢坯、定制机加件、标准件采

购金额增长率高于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销售收入增长率的主要原因是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产

品定制化程度较高，生产、交付周期较长，订单实现交付具有滞后性。2021 年度，钢坯、定制机

加件、标准件采购金额增长率高于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产量增长率的主要原因是本期高精密狭

缝式涂布模头订单呈爆发式增长，公司根据在手订单情况及销售预测适量增加了原材料备货。

报告期各期，钢坯、定制机加件、标准件采购数量、采购金额增长率与涂布设备产量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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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线性匹配关系；2020 年度，钢坯、定制机加件、标准件采购数量、采购金额增长率低于涂布设

备销售收入增长率的主要原因是 2020 年度公司实现销售收入的涂布设备中研发用小型涂布机占

比较高，且集中于 2020 年下半年验收。2021 年度，钢坯、定制机加件、标准件采购数量、采购

金额增长率高于涂布设备销售收入增长率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涂布设备所接订单主要集中在下半年，

由于该类产品整体生产及交付周期较长，截至 2021 年末部分产品已发出，但尚未验收。

报告期内，标准件、定制机加件的领用情况如下：

单位：PCS

类型 产品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标准件

期初结余 409,338.81 120,252.00 11,263.45

本期采购 2,462,010.56 995,525.98 918,820.83

本期耗用 2,042,598.91 706,439.2 809,832.3

期末结余 828,750.46 409,338.81 120,252.00

定制机加件

期初结余 100,290.00 35,662.00 13,896.10

本期采购 503,516.50 244,514.00 161,200.30

本期耗用 448,210.37 179,886.00 139,434.40

期末结余 155,596.13 100,290.00 35,662.00

报告期内，标准件、定制机加件采购数量增长率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具有较高的匹配关系。

报告期内，标准件、定制机加件期末结余数量逐年增加，主要原因是随着公司生产经营规模的增

长，公司根据在手订单及未来销售预测增加了原材料备货。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标准件、定制机加件的单位耗用情况如下：

单位：PCS/套

项目 数量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标准件

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 767.14 580.12 559.76

涂布模头增值与改造 86.26 180.16 262.05

涂布设备 3,763.21 2,997.57 6,175.95

定制机加件

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 298.89 281.81 265.67

涂布模头增值与改造 23.54 19.70 21.16

涂布设备 239.46 315.23 191.69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定制机加件的单位耗用数量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标准件的单位耗用数量差异较大主要是报告期各期各类产品结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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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所致。2019 年度，涂布设备标准件的单位耗用数量为 6,175.95PCS/套，显著高于其他年度，主

要原因是 2019 年度公司承接的研发用小型涂布机订单较多，该类产品属于涂布整机设备，结构较

为复杂，单位耗用的单价较低的零部件较多。

2021 年度，公司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标准件、定制机加件的单位耗用数量大幅增长的主要

原因是本期安全智能类、高容量类涂布模头所接订单较多，上述两类产品尺寸相对较大且产品结

构较为复杂，标准件、定制机加件单位耗用数量远高于其他类别涂布模头。

2021 年度，公司涂布设备标准件的单位耗用数量较上年度有所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本期生产的

双罐式涂布点胶系统占比较高，该类产品单位耗用的标准件较高。

3、各期耗用能源数量与产品产量变化趋势的匹配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生产经营所需能源为电、水，具体采购情况如下：

采购内容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电 采购量（度） 759,660.75 494,978.63 284,303.39

水 采购量（吨） 4,475.55 2,417.02 1,512.47

报告期内涂布模头产量与水电能耗量的对比如下：

项目
产量/耗用量

2021 年 比率波动 2020 年 比率波动 2019 年

涂布模头产量（套） 1,793.00 99.44% 899.00 5.64% 851.00

设备产量（套） 179.00 138.67% 75.00 11.94% 67.00

耗电量（度） 759,660.75 53.47% 494,978.63 74.10% 284,303.39

耗水量（吨） 4,475.55 85.17% 2,417.02 59.81% 1,512.47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公司水、电能源的耗用随之增加。2020 年度，公司水、

电能源的耗用增速较快的主要原因是随着公司经营规的扩大，2019 年下半年公司扩大了生产经营

场所，水、电能源耗用量随之大幅增加。2021 年度，公司耗水量较 2020 年度大幅增长，主要原

因系公司员工人数增加，生活用水量增加；此外，公司本期新增生产设备较多，产量较上年度大

幅提升，生产用水增加。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过程及意见

（一）核查过程

我们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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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访谈发行人生产管理人员，了解发行人主要产品料工费耗用情况；

2、获取发行人主要产品成本明细表，分析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产品料工费变动原因、不同产

品类型料工费的差异原因；

3、获取发行人各报告期各类原材料前五大供应商及主要外协厂商的采购金额及占比、数量、

内容等相关信息并进行核实；

4、查阅发行人提供的与主要供应商签订的合作协议、业务合同、交易订单、明细、付款凭证

等；

5、对发行人主要供应商进行了实地走访、函证，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眼查、

供应商网站信息等公开资料，核查主要供应商背景情况，主要包括供应商名称、成立时间、注册

资本、法定代表人、股权结构、经营范围等基本信息，以及主要供应商与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核心人员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报告期内，发行人

采购金额函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采购金额 12,798.88 4,431.56 3,964.31

发函金额 10,874.12 3,865.14 3,348.38

发函比例 84.96% 87.22% 84.46%

回函金额 9,603.26 3,675.52 2,950.78

回函比例 88.31% 95.09% 88.13%

报告期内，发行人采购金额走访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采购金额 12,798.88 4,431.56 3,964.31

走访金额 9,659.92 3,398.22 2,834.95

走访比例 75.47% 76.68% 71.51%

6、查阅发行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说明文件，以及发行人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填写的调查表；

7、对采购部门主管进行访谈，了解公司内部控制相关制度规定，对发行人采购定价依据及其

公允性情况进行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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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2021 年度，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增幅为 21.22%、62.48%，主营业务成本中的直

接人工增幅为 56.83%、15.18%。2020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中直接人工增幅高于主营业务收入

增幅的主要原因是①本期实现销售的涂布设备中研发用小型涂布机占比较高，该类产品直接人工

占比较高；②本期涂布配件中涂布垫片销售占比较高，且该类产品 CNC 加工工序本期由委外加工

改为自主生产，单位耗用的人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2021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中直接人工

增幅低于主营业务收入的主要原因是①2020 年度实现销售的涂布设备产品包含部分研发用小型

涂布机，该类产品单位人工成本占比较高，2021 年实现销售的涂布设备主要为涂布点胶系统，该

类产品单位人工成本占比相对较低；②本期实现销售的涂布配件中分流模块销售占比较高，该类

产品生产流程与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类似，部分加工工序采用委外加工，因此单位耗用的人工

成本相对较低。

2、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对应研发人员数量、平均薪酬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中职工薪酬对应研发人员数量、平均薪酬情况如下：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数量 变动率 金额/数量 变动率 金额/数量

职工薪酬（万元） 989.71 107.97% 475.88 13.79% 418.20

研发人员数量（人） 50 66.67% 30 68.85% 18

平均薪酬（万元/年） 19.79 23.23% 16.06 -32.61% 23.83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分别为 18 人、30 人和 50 人。报告期内，发行人研发人员规模

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公司研发任务的逐年增加，研发人员数量随之

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人员平均薪酬分别为 23.83 万元/年、16.06 万元/年、19.79 万元/年。

2019 年度，公司研发人员平均薪酬较高，主要原因系 2019 年度发行人经营指标完成较好，按照

工资绩效考核政策，该期发放奖金较高。

根据发行人《关于发布年度绩效奖金核定规则的通知》的相关规定，研发奖金总包=年度营业

收入增长额*研发奖金包系数，研发奖金包系数主要影响因素为研发项目结项率。2020 年度，公

司研发人员平均薪酬较 2019 年度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系 2020 年度发放奖金较低所致，具体原因

如下：一方面 2020 年度公司经营业绩增速放缓；另一方面 2020 年度公司研发项目结项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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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公司研发人员平均薪酬较上年度有所提升的主要原因系本期经营指标及研发项目

结项率均较高，该期发放奖金较高；随着公司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以及产品更新迭代的加快，公

司研发任务较加重，公司随之上调了研发人员工资标准。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人员扣除奖金后的平均薪酬情况如下：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数量 变动率 金额/数量 变动率 金额/数量

职工薪酬（万元） 798.97 92.72% 414.58 84.30% 224.95

研发人员数量（人） 50 66.67% 30 68.85% 18

平均薪酬（万元/年） 15.98 14.22% 13.99 9.15% 12.82

3、销售费用中职工薪酬对应销售人员数量、平均薪酬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中职工薪酬对应销售人员数量、平均薪酬情况如下：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数量 变动率 金额/数量 变动率 金额/数量

职工薪酬（万元） 876.99 52.43% 575.34 28.60% 447.39

销售人员数量（人） 43 34.38% 32 16.51% 27

平均薪酬（万元/年） 20.40 12.58% 18.12 10.37% 16.42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人员数量分别为 27 人、32 人和 43 人。报告期内，公司销售人员数量增

长较快的主要原因是随着公司经营业绩的快速增长，销售人员有所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人员平均薪酬分别为 16.42 万元/年、18.12 万元/年和 20.40 万元/年，

呈逐年增长趋势，主要原因是随着公司经营业绩的快速增长，上调了销售人员工资标准及绩效。

4、管理费用中职工薪酬对应管理人员数量、平均薪酬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中职工薪酬对应管理人员数量、平均薪酬情况如下：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金额/数量 变动率 金额/数量 变动率 金额/数量

职工薪酬（万元） 807.51 86.72% 432.46 37.74% 313.96

管理人员数量（人） 39 56.00% 25 50.51% 16

平均薪酬（万元/年） 20.71 17.74% 17.59 -8.48%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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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创新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0,645.6558 万元 行业龙头企业 

（3）发行人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政策和方法

1）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方法（2019年 1月 1日之后）

不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对于由《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规范的交易形成

的不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以及由《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规范的租赁应收款，

均采用简化方法，即始终按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根据金融工具的性质，本公司以单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资产组合为基础评估信用风险是否显著

增加。本公司根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

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应收账款组合 1：账龄分析法组合 

应收账款组合 2：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组合 

应收票据组合 1：银行承兑汇票组合 

应收票据组合 2：商业承兑汇票组合 

对于划分为账龄分析法组合、商业承兑汇票组合的应收账款、应收票据，本公司参考历史信

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商业承兑汇票的账龄与整

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账龄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5 

1 至 2 年 20 

2 至 3 年 50 

3 年以上 100 

对于划分为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组合的应收账款，本公司不计提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划分为银行承兑汇票组合的应收票据，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及

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2）发行人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方法（2019年 1月 1日之前）

公司应收款项主要包括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在资产负债表日有客观证据表明

其发生了减值的，本公司根据其账面价值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差额确认减值损失。 

①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应收款项账面余额在 100.00 万以上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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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转物资 55.23 46.85 6.13 1.74 0.50

库存商品 940.63 810.51 123.10 7.02 -

发出商品 5,541.95 5,360.25 65.86 91.06 24.77

在产品 1,325.45 1,266.14 59.31 - -

委托加工物资 125.93 125.36 0.57 - -

合计 10,184.93 9,493.25 512.71 141.52 37.45

库龄占比 100.00% 93.21% 5.03% 1.39% 0.37%

2020 年末

原材料 778.02 722.76 54.81 0.45 -

周转物资 20.68 20.08 0.60 - -

库存商品 486.32 470.44 15.88 - -

发出商品 1,077.33 921.70 117.68 37.96 -

在产品 423.22 423.22 - - -

委托加工物资 141.08 141.08 - - -

合计 2,926.66 2,699.29 188.96 38.41 -

库龄占比 100.00% 92.23% 6.46% 1.31% -

2019 年末

原材料 314.20 284.65 29.54 - -

周转物资 36.14 36.10 0.05 - -

库存商品 118.86 117.07 1.47 0.32 -

发出商品 2,076.14 1,299.74 649.90 126.50 -

在产品 98.89 98.89 - - -

委托加工物资 13.09 13.09 - - -

合计 2,657.33 1,849.55 680.96 126.82 -

库龄占比 100.00% 69.60% 25.63% 4.77% -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库龄 1 年以上的存货占各期末存货余额的比例分别为 30.40%、7.77%

和 6.79%。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库龄 1 年以上的存货主要为原材料、库存商品以及发出商品，

具体情况如下：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库龄 1 年以上的原材料主要为微分头、电机、T 型块、调整条等。公司

部分原材料库龄超过 1年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核心产品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更新迭代速度较快，

部分集采的标准件领用相对较慢，后续可用于客户涂布模头维修与改造订单；部分定制机加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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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于通用类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该类产品市场需求相对较为稳定，但毛利率低于高附加值

产品，公司在产能受限的情况下优先安排其他高毛利率产品的生产计划，因此部分定制机加件库

龄较长。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库龄 1 年以上的库存商品主要为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公司部分

库存商品库龄超过 1 年的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部分客户需求发生变化，导致部分订单延期或

处于二次改造中；随着公司销售规模的扩大、销售产品种类的增加，公司基于生产批量化的需要，

额外生产少量备品以备退换货所需，由于公司产品以非标准化产品为主，因此部分存货消耗相对

较慢。针对上述无订单对应的备品以及因客户需求变更而取消订单所对应的库存商品，发行人均

已充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库龄 1 年以上的发出商品主要为涂布设备。公司

部分发出商品库龄超过 1 年的主要原因是部分涂布设备交货时未达到客户验收标准，处于二次改

造中；此外，部分涂布设备订单因客户破产，导致无法验收，发行人已全额计提跌价准备。

（2）库存商品是否有滞销或被退回库龄较长的定制件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库存商品库龄主要在 1 年以内，且均有订单覆盖，不存在滞销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库龄 1 年以上库存商品金额分别为 1.79 万元、15.88 万元和 130.12 万元，

主要为涂布配件及涂布模头。

报告期内，发行人退换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客户名称 期间 类别 实物情况

涂布设备 珠海光宇电池有限公司 2019 年 退货
转研发用实验设备

涂布设备 珠海光宇电池有限公司 2019 年 退货

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 换货 已对外销售

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 换货 已对外销售

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 换货 计划对外销售

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 换货 计划对外销售

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 换货 计划对外销售

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 换货 计划对外销售

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 深圳市浩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 换货 计划对外销售

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 换货 已对外销售

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 换货 已对外销售

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 宁乡市比亚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21 年 换货 转研发用实验设备

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 时代上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2021 年 换货 计划对外销售

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 换货 计划对外销售

报告期内，发行人被退回产品已转为研发设备、实现对外销售或计划对外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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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前述情况分析相关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跌价会计政策如下：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并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

据：①产成品可变现净值为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金额；②为生产而持有的

材料等，当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时按照成本计量；当材料价格下降表明产成

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可变现净值为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

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③持有待售的材料等，可变现净值为市场售价。

由于公司产品通常为定制化产品，因此采用“以产定购”的采购模式；同时，公司与具有一

定规模和经济实力的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签订长期采购协议，按照生产计划与供应

商确定供货时间，原材料采购后通常直接进入生产工序形成在产品。在这种采购模式下，公司采

购原材料数量及在产品数量与签订的订单存在对应关系，原材料、在产品跌价的可能性较小。此

外，公司的库存商品、发出商品均有对应的销售合同，且公司销售毛利率较高，可变现净值高于

采购成本，故库存商品、发出商品一般不存在减值情况。针对下游客户存在破产、倒闭或经营困

难等情形的，公司全额计提了跌价准备。

（1）原材料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库龄 1 年以上的原材料占比分别为 9.40%、7.10%和 14.19%，占比较小。公司

库龄超过 1 年的原材料主要为公司核心产品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更新迭代速度较快，部分集采

的标准件领用相对较慢，后续可用于客户涂布模头维修与改造订单；部分定制机加件主要用于通

用类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该种产品市场需求相对较为稳定，但毛利率低于高附加值产品，公

司在产能受限的情况下优先安排其他高毛利率产品的生产计划，因此部分定制机加件库龄较长。

（2）发出商品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主要发出商品为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涂布模头增值与改造、涂布设

备、涂布配件，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库龄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高精密狭缝式涂

布模

1年以内 2,957.51 783.18 517.56

1-2 年 18.12 7.95 152.83

2-3 年 - 12.53 126.50

合计 2,975.63 803.65 796.89

涂布模头增值与

改造

1年以内 88.97 46.12 94.10

1-2 年 8.98 12.26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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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库龄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2-3 年 - - -

合计 97.94 58.38 99.81

涂布设备

1年以内 2,230.31 59.69 557.80

1-2 年 37.51 91.06 485.86

2-3 年 91.06 24.77

3 年以上 24.77

合计 2,383.66 175.52 1,043.66

涂布配件

1年以内 66.92 32.72 130.29

1-2 年 1.25 6.40 5.50

2-3 年 - 0.66 -

合计 68.17 39.79 135.79

其他

1年以内 16.55

1-2 年 -

2-3 年 -

合计 16.55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发出商品主要为高精密狭缝式涂布模头及涂布设备的原因是上述产品定

制化程度较高，生产及交付周期较长。2019 年末，公司库龄为 2-3 年的发出商品余额较高的主要

原因系受客户扩产项目变更的影响，公司产品验收延迟。2021 年末，公司库龄为 2-3 年的发出商

品余额较高的主要原因系 2019 年 6 月发货至深圳市博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博恩”）

的一台双面精密涂布机，该台设备用于芯片组件生产，交货时未达到客户验收标准，目前双方已

就主要技术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处于二次改造中。2021 年末，公司库龄为 3 年以上的发出商品以

全额计提坏账。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发出商品均有订单覆盖，发生退货的概率较小，且公司销售毛利率较高，

可变现净值高于存货成本，故发出商品一般不存在减值情况。报告期内，公司针对下游客户存在

破产、倒闭、经营困难等情形的发出商品，公司全额计提了跌价准备。

（3）在产品及委托加工物资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2019 年末、2020 年末，发行人在产品及委托加工物资库龄均在 1 年以内；2021 年末，发行人委

托加工物资、在产品库龄以 1 年以内为主。报告期内，公司会根据在手订单情况及未来销售预测，

预制部分在产品库存，当公司接到正式订单时，可以尽快选择合适的在产品批次进行成品加工，

实现快捷交付。报告各期末，发行人在手订单覆盖率较高，在产品及委外加工物资不存在跌价风

险。

（4）库存商品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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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库存均有订单覆盖，且公司销售毛利率较高，可变现净值高于存货成本，

故库存商品一般不存在减值情况。报告期内，公司针对无订单对应的备品以及因客户需求变更而

取消订单所对应的库存商品，均已充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过程及意见

（一）核查过程

我们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1、获取发行人的盘点计划及盘点汇总表，了解公司存货盘点情况；对公司报告期末存货进行

监盘；

2、结合在手订单的具体情况，分析发行人期末存货与在手订单匹配关系的准确性，检查期末

存货余额是否合理；

3、查看报告期内各期末的存货清单及在手订单，通过访谈采购及运营负责人，了解生产交货

周期和备货政策等，分析 2020 年末发出商品大幅下降的原因；

4、对存货执行实质性分析程序，包括期末存货余额与上期期末进行对比， 判断期末余额及

其构成的总体合理性；

6、取得报告期各期末存货期后领用、入库或销售出库的明细，统计库存商品、发出商品的订

单支持率；

7、获取报告期及期后销售出库数据，分析在产品、库存商品、发出商品期后结转成本情况；

8、检查公司存货的库龄情况，计算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并与同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对

比；

9、取得公司库龄 1 年以上的存货明细表，向相关人员了解库龄大于 1 年的存货未领用、未销

售的原因，并向研发部门、品质检验部门了解库龄 1 年以上存货的更新换代和对质量的影响。同

时，统计库龄 1年以上存货期后销售和结转成本情况，结合质保期和生产周期分析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是否充分；

10、获取期末长库龄的发出商品、库存商品对应的销售合同，向销售人员了解销售合同的执

行情况，判断是否有与客户存在纠纷的库存。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存货结构变动具有合理性，公司实际备货情况和产品生产需求具有匹配性；

2、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余额与公司产销规模和备货金额相匹配，存货余额水平合理；

3、报告期内，公司在产品、库存商品、发出商品的销售实现及结转情况良好；

4、2020 年末，公司发出商品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 2020 年度“新冠疫情”及客户收货时点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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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布技术产业化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23.93 - - 

涂布技术产业化建设总部基地项目 1.89 - - 

平面磨床 417.70 - - 

9 号楼配电工程、监控系统 41.36 - - 

二厂厂房监控网络及门禁安装工程 2.27 - - 

合计 2,328.46 604.42 295.53 

1、涂布技术产业化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涂布技术产业化建设总部基地项目、平面磨床项目、

9号楼配电工程及监控系统项目、二厂厂房监控网络及门禁安装工程为 2021年度新增项目，截至

本回复出具日，平面磨床项目已于 2022 年 4 月全部转固；9 号楼监控系统项目已于 2022 年 1 月

转固，9 号楼配电工程项目尚未完工；二厂厂房监控网络及门禁安装工程项目已于 2022年 3月转

固。 

2、2020 年 4 月，公司实验室涂布机系统经项目评审组评审，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转为固

定资产。 

3、2021年末，ERP 服务器项目为发行人 ERP升级改造项目，截至本回复出具日，该项目尚未

完工。 

4、公司新能源电池涂布技术产品研发制造项目厂区建设工程项目为安徽曼恩斯特涂布技术产

业化建设项目 3号厂房建设及厂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中，该项目 3号厂房已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并于 2021年 3月转为固定资产；厂区基础设施建设仍处于在建阶段。 

5、报告期内，公司真空镀膜实验设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在建工程项目 总预算 2019.12.31 2020.12.31 转固时间 

真空镀膜实验设备 200.00 113.75 1,35.06 2021 年 6 月 

真空镀膜实验设备主要构件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构件 金额 

真空镀膜设备真空泵 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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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10%。 

2 

深圳市璟鑫广告装饰

有限公司 

1.10 

2019 年 12 月 9 日，公司与璟

鑫广告签订安装合同，约定采

购方预付 3%，尾款待安装完成

后结算。 

对方人员变更尚未开具发票，2021

年 9 月，完成交付。 

2021年末，账龄在 1年以上的主要预付账款情况如下：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预付金额 

（万元） 

合同约定及交易安排 形成原因 

1 

W&X Techologie 

& Handel GmbH 

38.01 

2020 年 12 月 18 日，公司与 W&X Techologie 

& Handel GmbH 签订不锈钢坯进口贸易合同，

约定采购方在本合同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

预付合同总价 100%款项。 

因疫情影响，跨境运输业

务受阻，供应商交货延迟。

2022 年 1 月，公司已验收

入库。 

2 

深圳市龙华新区

博一设计工作室 

6.45 

2020 年 8 月 30 日，公司与博一设计签订设

计服务委托协议，约定预付款：本协议签署

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支付 30%；进度款：本

项目工程 2D 图纸完成起 3 个工作日内支付

30%；验收款：本项目工程 3D 图纸完成起 3

个工作日内支付 30%；尾款：项目验收起满

一年起 3 个工作日内支付 10%。 

由于公司设计要求变更，

成果交付延后。2022 年 01

月，完成交付。 

3 

濮阳市强晟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4.00 

2019年 11月 14日，公司与强晟环保签订 NMP

溶剂回收设备合同，约定采购预付 50%，发

货前付 40%，安装调试后一年付 10%。 

因生产计划推后，提货延

迟。2022 年 02 月，完成交

付。 

4 

佛山峰合精密喷

射成形科技有限

公司 

1.80 

2020 年 8 月 26 日公司与峰合精密签订产品

试制合同，约定采购方在签署本订单后支付

总价的 50%作为预付款；在对比测试用合格

后支付 50%货款。 

新材料的开发周期相对较

长。 

综上，2020年末、2021年末公司账龄 1年以上的预付账款主要是因少量货物实际交货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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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少量第三方回款的情况，各期金额分别为 18.41万元、99.58万元和 25.40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0.15%、0.68%和 0.11%，整体占比较低且主要为同一集团内企业

代付。 

发行人报告期内有少量的第三方回款，发行人原则上不接受第三方回款，但如是客户集团内

部的回款，经公司确认后可进行接收。第三方回款的管理包括在应收账款的管理制度里，后续如

涉及第三方回款，发行人将与代付方、被代付方签订代付协议或委托付款协议。 

2、发行人报告期内是否存在现金交易，是否存在向关联方或供应商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的

商业票据的情形，是否存在被处罚情形或风险 

（1）发行人报告期内是否存在现金交易

发行人报告期内存在少量的现金交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现金交易 8.63 1.34 0.78 

营业收入 23,937.30 14,728.90 12,150.93 

现金交易占比 0.04% 0.01% 0.01%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少量现金交易的情况，各期金额分别为 0.78万元、1.34 万元和 8.63万

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0.01%、0.01%和 0.04%，整体占比较低。 

（2）发行人报告期内是否存在向关联方或供应商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票据的情形，是

否存在被处罚情形或风险 

发行人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向关联方或供应商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票据的情形；但发行

人及其子公司深圳天旭存在未按规定要求使用收取票据的行为，详见招股说明书“第七节 公司治

理及独立性”之“四、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情况”之“（一）报告期内公司存在的内部控制不规范

情形及整改情况”之“1、报告期内公司存在的内部控制不规范情形”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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